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

ST

思达 公告编号：

2012-48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17

日

,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正弘置业）有关

股权质押的通知，正弘置业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0,908,13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6.18%

）质押给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紫荆支行，该项质押继续用于本公司流动

资金贷款的担保， 质押期为

2012

年

12

月

14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质押已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正弘置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200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

29.24%

），累计质押

91,908,139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0%

，占公司总股本

的

29.22%

。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2012－057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

相关资产评估报告获得深圳市国资委

批复和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深圳市国资委

"

）出具的《关于天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有关事

宜的复函》（深国资委函

[2012]420

号）以及《关于对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资产评估项

目予以核准的复函》（深国资委函

[2012]417

号），深圳市国资委原则同意《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对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所涉及的

"

台网分离

"

后的

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两个资产评

估项目予以核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

意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等程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2-079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就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建设）诉

承德德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德德生）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关村建设于近日

收到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及传票，案号为（

2013

）民初字第

00010

号。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12

月

4

日，中关村建设与承德德生签订《协议书》，约定中关村建设承建由承德德

生开发的

"

美地湾景三期

8-10#

楼、

15-18#"

建筑安装工程。协议签订后，中关村建设进场施

工。因承德德生未能办理开工手续，中关村建设被迫停工、撤场。

2012

年

3

月

8

日，双方就中关

村建设的已施工部分的结算及付款问题达成《承德美地湾景工程结算及付款协议》，确定中

关村建设施工部分工程结算金额为

700

万元。 承德德生承诺就该款项分两次支付， 具体为：

2012

年

4

月

15

日前支付

300

万元，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400

万元。若承德德生未按照约定时间

向中关村建设付款，每逾期一日则需按结算总额向中关村建设支付

0.5‰

的违约金。协议签订

以后，中关村建设积极配合进行现场交接手续，但承德德生一直未予付款。

后中关村建设提起诉讼，要求承德德生支付工程款

700

万元及违约金

773500

元（暂计算

至

2012

年

11

月

22

日）及自

2012

年

10

月

16

日至实际付款日，按结算总额，每逾期一日向原告支付

0.5‰

的违约金，同时要求承德德生承担案件诉讼费。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披露义务。目前暂

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及传票，

{

案号：案号为（

2013

）民初字第

00010

号

}

2

、中关村建设民事起诉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深圳燃气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本次上市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７５

，

８７０

，

７３５

股。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取得的基本情况及发行后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６９

号文核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燃气”）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３２

号文核准，深圳燃气向

８

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深圳燃气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

售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

，

３２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３

元（含税）；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

，

９８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发行前公司股东、实际

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持有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为

６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为

９７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自股票上市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

份。”

（二）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本次发行上市时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为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为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应

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均得到履行。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为：深圳燃气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深圳燃气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首

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深圳燃气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深圳燃气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一）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

。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 东

名 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１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

，

０１０

，

０２９

，

５００ ５１％ ９７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５２９

，

５００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三户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８％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１

，

０２９

，

５２９

，

５００ ５１．９８％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５２９

，

５００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

０６５

，

８７０

，

７３５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８７０

，

７３５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１

，

０２９

，

５２９

，

５００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５２９

，

５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６

，

３４１

，

２３５ ０ ３６

，

３４１

，

２３５

４．

其他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９１４

，

５７９

，

２６５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０４

，

５７９

，

２６５

三、股份总数

１

，

９８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９８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２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１１

人。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２－０６３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鹤

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２－０６４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

公司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３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

２０１３

年）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２－０６５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

孙公司提供担保（

２０１３

年）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３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磁线缆”）增资，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概要

１

、公司以及投资合作方江门市得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众公司”）拟使用自有资

金对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磁线缆”）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

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６５０

万元，得众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３５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江磁线

缆注册资本将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合计出资

３

，

３００

万元，持有江磁线

缆

５５％

的股权。

２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决议

批准。

３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１

、公司名称：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４

、注册地址：鹤山市共和镇工业东区东平路

１

号之二

８

座

５

、法定代表人：汪南东

６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磁线、裸圆铜线、塑料电线及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货物、技术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７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江磁线缆

５５％

的股权比例，江磁线缆系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基于“做大做强磁性材料，并向磁性材料行业上下游延伸” 的发展战略，成立了以

生产经营电磁线为主要业务的江磁线缆公司。江磁线缆公司成立后，一是致力于建设高品质

电磁线生产线；二是在新生产线建设过程中，通过委托加工等方式拓展业务。新生产线的建

设和业务的快速成长，需要补充流动资金，追加投资，加快项目进度。

通过本次增资，江磁线缆公司将更快地发展电磁线业务，更好地实现电磁线业务与公司

现有产品的协同效应， 更快速地挖掘公司在主要应用市场电机和变压器市场配套产品的广

度和深度，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授权

就本次增资事宜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工商变更事宜。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４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东睦新材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睦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

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东睦新材料”或“新公司”），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对外投资背景：

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睦粉末冶金”）是本公司与东睦集团以及阿

法森工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在江门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５０

万美元，其中东睦集

团持有

６０％

的股权，阿法森工业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的股权，本公司持有

１５％

的股权。

基于广东地区粉末冶金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东睦粉末冶金的良好发展，为与东睦集团

加强紧密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公司拟与东睦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东睦新材料，

以建设实施新材料项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合作方简介：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的法律在宁波市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法定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景江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芦德宝

东睦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其主要经营业务为粉末冶金制品、专用设备、工装模具及原

辅材料的生产销售和技术咨询服务；本公司房屋出租；普通汽车货物运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东睦集团总资产为

１

，

５０６

，

８６１

，

６５１．１９

元，净资产为

７１３

，

４０５

，

３６９．２９

元。

东睦集团实际控制人为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持有东睦集团

３３．３４％

的股权，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简介

东睦新材料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东睦集团出资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出资

比例为

６０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３

，

２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４０

﹪，经营范围为：生产

经营各类汽车、摩托车、家电、电动工具配套的粉末冶金制品；各类新金属材料制品的生产经

营和研制；汽车、摩托车模具设计与制造。

东睦新材料拟在广东省江门市购置土地用于新厂房建设， 在新厂房具备生产条件的情

况下逐渐将东睦粉末冶金的设备及人员吸收进入新公司，并逐渐增添新的生产设备，提升公

司的生产能力。预计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开始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建成并逐步投产。

新公司市场将主要定位于广东地区的粉末冶金汽车、家电、摩托车粉末冶金零件的中高

端市场。

四、对外投资可行性、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项目达产后，预计正常年份营业收入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２４０

万元，

增值税为

３

，

０４５

万元。计算期平均年利润总额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所得税为

６７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３

，

８２５

万元。初步分析，投产后即可在

６．９１

年时间收回全部投资。本项目具有较为理想的投资收

益，具备了投资的可行性。

（二）风险及应对措施：

１

、新公司的风险主要是人员配备、资金筹措。

２

、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

１

）东睦集团已经逐步增加在江门的人力资源培养和储备力度，加强了对东睦粉末冶金

在技术、生产、质量方面的指导与培训。

（

２

）及时与银行沟通，以取得银行的贷款支持。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通过本公司与东睦集团的紧密、通力合作，可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产品性

能，丰富和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对公司提升市场竞争力起到了促进作用。本项目达产后，公

司也可实现较为理想的投资回报，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审批程序及授权：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规定，本项对外投资项目金额在董事会权限

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即可实施，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就本次对外投资事宜授权总经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以及相关文件。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５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

提供担保（

２０１３

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

２０１３

年）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为部分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担保情况简介：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内为以下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万元） 贷款资金用途

１

佛山市顺德区江粉霸菱磁材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支付厂房搬迁费用、增购设备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

２

广东顺德江顺磁材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增购设备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３

江门江粉电子有限公司

８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４

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用于新工厂设备类投资及补充生产

配套所需流动资金

５

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６

江门马丁电机有限公司

８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７

江门磁源材料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８

合计

１９１００

担保协议将在各银行同意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的贷款申请后签订，担保有效期为

１

年，上述被担保方、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将就银行授信全额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对象简介

（一）佛山市顺德区江粉霸菱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粉霸菱”）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注册地址为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华安路

６０

号

Ａ

区，注册资金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

为：制造、销售磁性材料及制品。公司持有江粉霸菱

６０％

的股份，是江粉霸菱的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江粉霸菱总资产为

５９

，

５８３

，

６１２．２９

元， 净资产为

４１

，

４４８

，

２０６．２６

元 （未经审

计）。

（二）广东顺德江顺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顺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注册地

址为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太平菱溪工业区

７

号，注册资金人民币

３

，

２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制造

和销售：磁粉、磁性材料及制品、塑料制品（不含废旧塑料）、金属制品（经营范围不含法律、行

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的项目）。公司持有江顺公司

６０％

的股份，是江顺公司

的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江顺公司总资产为

５６

，

１７６

，

７７６．５

元，净资产

３１

，

６７６

，

７９９．４７

元（未经审计）。

（三）江门江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粉电子”）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注册地址为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慈溪蛤蚧山脚，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铁氧体磁性材

料原件及其制品、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持有江粉电子

６０％

的股份，是江粉电子的

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江粉电子总资产为

１７

，

４４６

，

５８８．６３

元，净资产

８

，

１３５

，

０９６．５４

元

（未经审计）。

（四）鹤山江磁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磁线缆”）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注册地址为

鹤山市共和镇工业东区东平路

１

号之二

８

座，注册资金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

电磁线、裸圆铜线、塑料电线及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货物、技术出口业务。（法律、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公司持有

江磁线缆

５５％

的股份，是江磁线缆的控股股东。

（五）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磁源”）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霍各庄村，注册资金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生产

稀土永磁材料和其他磁性材料，开发稀土永磁材料和其他磁性材料，自产产品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公司持有东方磁源

６０％

的股份，是东方磁源的控股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东方磁源总资产为

９１

，

０３４

，

１９４．１３

元，净资产

３７

，

６２２

，

４３２．３８

元（未经审

计）。

（六）江门马丁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丁电机”）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美元。其中，江门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富投资”）持股

７５％

，阿法森工业

有限公司持股

２５％

，为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范围为：电机（包括直线电机、平面电机、稀土永磁

电机等）及其驱动系统、电机制品、五金制品、电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创富投资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马丁电机为公司的孙公司。

（七）江门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磁源”）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江门市江海区高新西路

１２０

号第三层，经营范围：开发、生产、

销售：稀土永磁材料和其它磁性材料；提供磁性材料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及未取得前置审批的项目不得经营）。东方磁源持有江门磁源

６０％

的股权，江门磁源为公司

的孙公司。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且已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６

，

６３０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２％

。本次审议对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合计

为

１９

，

１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１４．９７％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为子

公司担保金额为

２５

，

７３０

万元，均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值的

１９．９７％

。

截至董事会召开之日，本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担保均为

对子公司以及孙公司的担保，累计审议通过的担保金额为

３９

，

９００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

担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５０％

。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的单笔发生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

７０％

，而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５０％

。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银行同意上述公司的贷款申请后签署担保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

文件。担保方式以及担保生效时间以公司与银行约定为准。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０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０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电话或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对全资香港子公司

ＧＦ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ｉｅｄ

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投资发展的需要， 同意用自有资金对全资香港子公司

ＧＦ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ｉｅｄ

（赣锋国际有限公司）增资

４００

万美元（原注册资本为

３１２．８２

万美元）。

《关于对全资香港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西安池锂能电子有限

公司

２５％

股权的议案》；

同意按自然人股东各自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为基础、 以目标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具

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依据协商确认，用自有资金以不超过

人民币

１８０

万元的转让价格受让朱志平等五位自然人持有的安池锂能

２５％

股权。本次股权收购

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池锂能

１００％

股权。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西安池锂能电子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的《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

司

４９％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优派新能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具备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评估

后的净资产为协商依据， 用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６７８．１５

万元的转让价格受让连云港优派

科技有限公司和冯旦阳女士持有的优派新能源

４９％

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优派新能源

１００％

股权。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的

《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０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香港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香港子公司

ＧＦ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ｉｅｄ

增资的议案》，同

意对全资香港子公司

ＧＦ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ｉｅｄ

（以下简称“赣锋国际”）增资

４００

万美元，增

资后香港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７１２．８２

万美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

进行增资，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赣锋国际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１２．８２

万美元。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充分

发挥赣锋国际优势，实现公司做大做强的目标，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其以现金增资

４００

万美

元，增资后其注册资本变为

７１２．８２

万美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本公司相关规则， 本次增资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全资香港子公司

ＧＦ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ｉｅｄ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ＧＦ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ｉｅｄ

注册地址：香港

经营范围：投资、贸易（矿产等）

企业注册证书号码 ：

１５８０１８３

商业登记证号码 ：

５８１４９４１２００００３１１７

本次增资完成后，赣锋国际的注册资本将由

３１２．８２

万美元增加至

７１２．８２

万美元，公司持

有赣锋国际

１００％

的股权。

三、增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的目的

公司二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赣锋国际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赣锋

国际通过满足相关条件获取加拿大国际锂业在爱尔兰

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ｉｒ

锂矿项目不低于

５１％

权益。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赣锋国际的规模，确保赣锋国际对外投资的资金需求。

２

、本次增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增资不改变公司对上述全资子公司的股权比例， 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１

、赣锋国际是本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进行投资、设立的公司。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

商业环境、文化特征均与中国内地存在较大区别。

２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将督促赣锋国际遵照香港的法律及商业规则开展经营活动，尽快

适应香港的商业和文化环境。同时，本公司将对其进行不定期内部审计，以进一步降低其经营

管理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０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２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西安池锂能电子

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用自有资金 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０

万元的

转让价格受让朱志平等五位自然人持有的江西安池锂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池锂能”）

２５％

股权，并承担上述股权所对应的合计

３００

万元元尚未缴纳注册资本的出资责任。

２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３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池锂能

１００％

股权。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安池锂能为公司与五位自然人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公司已经

完成注册资本的认缴。截至目前，其他五位自然人股东对约定的同比例出资款项尚未缴足。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０

万元的转让价格受让朱志平等五位自然人持有的

安池锂能

２５％

股权， 并承担上述股权所对应的合计

３００

万元尚未缴纳注册资本的出资责任。本

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池锂能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述安池锂能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为

１５

，

９５５

，

５４６．１５

元， 评估值为

１５

，

９５０

，

５９６．１９

元。

在本次交易前，各股东对安池锂能的出资额及持有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赣锋锂业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７５％

朱志平

２００ ４０ １０％

陈国立

１００ ５０ ５％

余宣中

１００ ５０ ５％

王法剑

５０ ３０ ２．５％

杨万志

５０ ３０ ２．５％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江西安池锂能电子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议案》。

此次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朱志平，男，汉族，中国国籍，为安池锂能自然人股东。

陈国立，男，汉族，中国国籍，为安池锂能自然人股东。

余宣中，男，汉族，中国国籍，为安池锂能自然人股东。

王法剑，男，汉族，中国国籍，为安池锂能自然人股东。

杨万志，男，汉族，中国国籍，为安池锂能自然人股东。

以上

５

名自然人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安池锂能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海楠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余市高新区南源大道

股东：见交易概述中各股东对安池锂能的出资额及持有股权比例。

安池锂能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锂电池、镍氢电池、钠硫电池、可充

性电池及其组合产品和相关零配件，并提供相关产品设计、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项目

涉及前置许可和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６

，

７２４

，

６９０．２０

元、 净资产为

１５

，

９５５

，

５４６．１５

元、净利润为

－８７３

，

９９０．７２

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按自然人股东各自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为基础、以目标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依据协商确认， 目标

公司

２５％

股权的转让价款共计为【

１８０

】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其中，朱志平

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３６

万元为转让价格、 陈国立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

５％

股

权以人民币

４５

万元为转让价格、余宣中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

５％

股权以人民币

４５

万元为转让价

格、王法剑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５％

股权以人民币

２７

万元为转让价格、杨万志同意将其持有的

公司

２．５％

股权以人民币

２７

万元为转让价格一并转让给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交付时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４５

】

％

；自股权转让完成（定义如下文所述）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应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剩余【

５５

】

％

股权转让价款。

３

、生效条件：本协议由六方在【江西新余】签署， 经六方签署并经过受让方董事会批准后

生效。

４

、在本协议签订以后，如果日后公司出现任何在上述审计报告中未列明但属于本决议签

订之日前的公司或有负债，由六方股东按原认缴出资比例承担。

５

、违约责任：

５．１

如果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拒绝或逾期向受让方转让（包括但不限于对拟转让股权进

行评估，进行股权交割，办理股权转让工商手续，移交目标公司的资产，移交目标公司账簿和档

案文件，移交目标公司的印章和其他印鉴等）拟转让股权的且逾期超过【

３０

】个工作日的， 或者

如果受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拒绝或逾期购买拟转让股权且逾期超过【

３０

】个工作日的， 守约方

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且无需因此向违约方承担任何责任， 并有权要求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

约金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５．２

如果受让方未能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每逾期一日， 受

让方应当按照应付款项的千分之三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 受让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超过

【

３０

】个工作日的， 转让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且无需因此向受让方承担任何责任， 并且转

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５．３

在受让方依第

２．２

款的约定解除本协议的情况下， 如转让方未能根据上述

２．２

款的约定

向受让方全额返还受让方已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每逾期一日， 转让方应当按照受

让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千分之三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转让方逾期超过【

３０

】个工

作日的， 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５．４

除了本协议第

９．１

款、

９．２

款和

９．３

款规定之外， 如果本协议一方违约以致本协议并未履

行或不能充分履行， 违约引起的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如果六方均违约， 应各自承担其违约

引起的那部分责任。

五、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池锂能

１００％

股权，将进一步加快子公司发展，在

技术、管理等资源分配方面达到最大限度融合，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经营决策能力和效率，更

好地实施战略规划和布局。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权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关于转让江西安池锂能电子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４２００

号审计报告；

４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沪第

５６１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０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３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用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６７８．１５

万元

的转让价格受让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和冯旦阳女士持有的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优派新能源）

４９％

的股权。

２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３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优派新能源

１００％

股权。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江苏省连云港灌云县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用自有资

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６７８．１５

万元的转让价格受让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和冯旦阳女士持有的

优派新能源

４９％

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优派新能源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述优派新能源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为

１

，

９１６．８６

万元， 评估值为

１

，

８９８．５０

万元。

在本次交易前，各股东对优派新能源的持有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 股权比例

赣锋锂业

５１％

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５％

冯旦阳

１６．５％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议案》。

此次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瑾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股东：李春（持有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

６６．５％

的股份）、黄瑾（持有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

公司

３３．５％

的股份），其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法定地址：连云港市灌云县临港产业区高新技术园

１

、

２

、

２４

号厂房

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经营范围为：新型锂离子动力电池及相关材料的

研发；化工产品、服装、日用百货、钢材、五金交电、机械产品、矿产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塑料及

其制品、饲料销售。

２

、冯旦阳

冯旦阳女士，身份证号码为

３３０１２１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０

年

０４

月

０４

日出生， 为优

派新能源自然人股东。冯旦阳女士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旦阳

注册资本：

２６６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灌云县临港产业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１

、

２

、

３

、

４

、

２４

、

２５

号厂房

股东：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优派新能源

３２．５％

的股份）、冯旦阳（持有优派新能源

１６．５％

的股份）、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优派新能源

５１％

的股份）。

优派新能源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经营范围为：动力电池、锂离子电池及相关材料的制造、销售、

技术服务及转让；新型电源及相关材料的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２１

，

０２０

，

６５７．４９

元、 净资产为

１９

，

１６８

，

５７６．７７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４

，

５１５

，

５２４．８２

元、净利润为

－２

，

２４９

，

８６９．９０

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冯旦阳签署了 《关于转让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优派新能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和评估后净资产为基础经

双方协商后确定， 优派新能源

４９％

股权的转让价款共计为

６７８．１５

万元人民币。

２

、交付时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９０

】

％

；于股权转让完成（定义如下文所述）当日付清余款， 受让方应向转

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剩余【

１０

】

％

股权转让价款。

３

、生效条件：由三方授权代表在江苏省连云港灌云县签署， 经三方签署并经过受让方董

事会批准， 且目标公司已按本协议附件二所附 《审计报告》 中记载的应付转让方往来款

２６６１１４１．２７

元结清后生效。

４

、违约责任：

（

１

）如果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拒绝或逾期向受让方转让（包括但不限于对拟转让股权进

行评估，进行股权交割，办理股权转让工商手续，移交目标公司的资产，移交目标公司账簿和档

案文件，移交目标公司的印章等）拟转让股权的且逾期超过【

３０

】个工作日的， 或者如果受让方

违反本协议约定拒绝或逾期购买拟转让股权且逾期超过【

３０

】个工作日的， 守约方有权单方解

除本协议且无需向违约方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并有权要求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

２００

】万元。

（

２

）如果受让方未能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每逾期一日， 受

让方应当按照应付款项的千分之一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 受让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超过

【

３０

】个工作日的， 转让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且无需因此向受让方承担任何责任， 并且转

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优派新能源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为

１

，

９１６．８６

万元， 评估值为

１

，

８９８．５０

万元。

五、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优派新能源

１００％

股权，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对优派

新能源的控制力度和统一协调管理，提升经营决策效率，促进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市场布局顺利

实施，符合公司上下游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六、备查文件

１

、《关于转让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

49%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３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Ｂ－１５１７

号《审计报告》；

４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Ｂ－１２６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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